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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1年11月2日发布，2023年2月17日第一次修订，2023年8月21日第二次修订）

[bookmark: _Toc536001695]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为规范发行人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公开发行并上市）的行为，提高发行定价、申购、资金结算及股份登记效率，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2条 发行人股票通过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业务支持平台（以下称BPM系统）、交易系统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登记结算系统公开发行并上市，适用本细则。
[bookmark: _Toc536001696]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3条 股票公开发行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向北交所提交通过交易系统进行股票公开发行询价、申购的书面申请。
第4条 采用询价方式的，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信息以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数据为准。网下投资者应当于X-1日（X日为询价初始日，下同）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并开通北交所交易权限。
第5条 投资者参与报价即视为授权北交所向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主承销商提供其报价信息及必要的身份信息。主承销商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规定合理使用上述信息。
第6条 投资者应委托证券公司通过北交所交易系统参与询价、申购。
第7条 投资者参与询价、申购时，每一个申购单位为100股，申购数量应当为100股或其整数倍，且不得超过9999.99万股，如超过则该笔申报无效。
为保证询价、申购的有序进行，北交所可根据市场情况和技术系统承载能力对申购单位、最大申购数量进行调整，并向市场公告。
第8条 网下投资者应当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单位参与询价。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应使用一个证券账户申报一次。同一配售对象对同一只股票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报，或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申报多次的，以最后一笔申报为准。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的，确认证券账户为同一配售对象持有，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证券账户和企业年金计划证券账户除外。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X-1日日终为准。
第9条 询价期间，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填报的拟申购股数不得超过网下初始发行量，如超过则该笔申报无效。
同一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的不同拟申购价格不得超过三个，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差额不得超过最低价格的20%。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按照价格优先原则保留有效价格，其他价格对应的报价无效。
第10条 投资者参与申购，应使用一个证券账户申购一次。同一投资者对同一只股票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购，或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申购多次的，以第一笔申购为准。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T日为申购日，下同）日终为准。
网下投资者参与申购，使用的证券账户应与询价时使用的证券账户相同。证券账户不同的，则申购无效。
第11条 采用询价方式的，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应当参与申购，其申购股数不得低于询价时填报的拟申购股数，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否则该笔申购无效。
网上投资者进行申购时，申购股数不得超过网上初始发行量的5%，如超过则该笔申购无效。
第12条 对于同一只股票发行，已参与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及其关联账户，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配售对象关联账户认定标准参照本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第13条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股票公开发行报价、申购意向，证券公司不得接受投资者的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报价、申购。
第14条 投资者通过交易系统参与询价、申购的时间为询价日、申购日的9:15-11:30，13:00-15:00。
第15条 投资者在申购前，应将申购资金足额存入其在证券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证券公司应确保其有足额的申购资金。投资者申购申报经北交所交易主机确认后生效，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第16条 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获授权的主承销商应当开立专用账户（以下称超额配售选择权专用账户），通过该账户使用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买入该只股票，不得通过该账户买卖其他证券。获授权的主承销商应当将超额配售股票募集的资金存入其在商业银行开设的独立账户。获授权的主承销商自发行人股票在北交所上市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不得使用该账户资金外的其他资金或者通过他人账户交易发行人股票，主承销商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的除外。
第三章  定价与申购流程
第一节  询价发行
第17条 X-2日或之前，主承销商应通过BPM系统上传询价公告等文件，并填写询价信息。
第18条 初步询价应当在交易日进行，询价期间，投资者通过证券公司进行询价委托。初步询价不得超过3日，询价应当在T-3日15:00前完成。
第19条 询价结束后，主承销商通过BPM系统查看询价结果，根据与发行人事先确定并公告的有效报价条件等，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报价，根据剩余的报价确定发行价格。
第20条 T-2日，主承销商通过BPM系统上传发行公告等文件，并填写申购信息。
第21条 T日，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按照发行价格，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T日日终，主承销商应通过BPM系统查看申购结果。
第22条 主承销商应根据事先确定并公告的配售原则、配售方式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并于T+1日通过BPM系统上传网下配售结果，北交所于收到当日将上述结果发送至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
第二节  竞价发行
第23条 T-2日或之前，主承销商应通过BPM系统上传竞价发行公告等文件，并填写申购信息。
第24条 T日，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T日日终，主承销商应通过BPM系统查看申购结果。 
第25条 主承销商应根据有效申购结果按照事先公告的发行价格确定机制确定发行价格，并于T+1日通过BPM系统上传竞价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需剔除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部分的，应按照价格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同一价格的，按照申报顺序由后向前剔除。
第26条 主承销商应于T+1日通过BPM系统查看配售结果。
第三节  直接定价发行
第27条 T-2日或之前，主承销商应通过BPM系统上传发行公告等文件，并填写申购信息。
第28条 T日，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按照发行价格，通过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T日日终，主承销商通过BPM系统查看申购结果。
第29条 主承销商应于T+1日通过BPM系统查看配售结果。
第四章  资金交收与股份登记
第30条 T日日终，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按照北交所发送的申购数据进行日终清算，并将清算数据发送结算参与人。结算参与人根据清算数据冻结投资者的申购资金。
第31条 T+1日，北交所将配售结果数据发送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由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组织结算参与人完成股票申购资金交收，并将交收结果发送北交所和结算参与人。
第32条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对股票公开发行申购实行非担保交收。
结算参与人应使用其在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的资金交收账户（即结算备付金账户）完成股票公开发行申购的资金交收，并确保其资金交收账户在T+1日16:00有足额资金。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该结算参与人承担。
第33条 如结算参与人在T+1日16:00资金不足以完成股票申购的资金交收，则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无效申购对应配售的股票将不登记至投资者证券账户，由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或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事先确定并披露的其他方式处理。
第34条 投资者参与股票公开发行申购资金不足的，结算参与人应当认真核验，并在T+1日15:30前如实向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申报申购资金不足投资者的无效申购信息。无效申购信息所对应的资金总额应与该结算参与人资金缺口相一致。无效申购信息中的股数按实际不足的资金除以申购价格计算。
如结算参与人按时申报无效申购信息，且所对应的资金总额足以覆盖结算参与人资金缺口，T+1日日终，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依据结算参与人资金缺口、结算参与人申报的投资者无效申购信息以及北交所发送的配售结果数据，对投资者的申购进行无效处理，并计算投资者无效申购对应配售的股票数量。          
如结算参与人未按时申报无效申购信息，或申报的无效申购信息所对应的资金总额不足以覆盖结算参与人资金缺口，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按照本条第二款进行无效处理后的差额部分，根据以下原则处理：同一日申购多只股票的，对资金不足总额按该结算参与人各只股票申购资金比例进行分配；同一只股票的申购，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按照投资者申购的时间顺序，由后向前进行无效处理；差额部分无效处理股数的计算方式与第一款一致。
投资者无效申购对应配售的股票数量，按照投资者获配股数乘以无效申购比例计算。其中，无效申购比例是指该投资者无效申购数量占其全部申购数量的比例。
结算参与人申报投资者无效申购信息及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进行无效处理时，股数计算的最小单位均为1股，不足1股的按1股计算。    
第35条  T+1日日终，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将投资者无效申购的数据、无效申购处理后的配售结果数据发送北交所和结算参与人。
第36条 T+1日日终，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根据无效申购处理后的配售结果数据扣除配售部分对应认购资金，将剩余资金予以解冻，并将相关清算交收数据发送结算参与人。
T+1日至T+2日的前一自然日，申购资金由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予以冻结，冻结资金产生的利息由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划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发行失败或中止发行涉及投资者缴付资金的，主承销商应当协助发行人将申购资金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投资者。
证券公司应于T+2日向投资者推送配售结果。
第37条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根据主承销商申请，将认购资金划转至主承销商的资金交收账户。
主承销商收到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划入的认购资金后，应依据承销协议将股票认购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38条 发行人应向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根据发行人申请和无效申购处理后的配售结果完成股份登记。
采用包销方式的，包销部分由主承销商自行与发行人完成相关资金的划付，并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据此完成相应股份的登记。采用代销方式的，未认购的部分不进行股份登记。
由于主承销商报送的网下配售结果数据有误，或发行人报送的股份登记数据有误，导致投资者股份登记不实的，相关后果和法律责任由主承销商和发行人承担。
第39条 战略投资者应当于T-2日前缴纳认购资金。
第40条 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的，在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期届满或者累计购回股票数量达到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股票数量限额的5日内，获授权的主承销商应当根据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情况，将应付发行人的资金（如有）支付给发行人，将除购回股票使用的资金及划转给发行人增发股票的资金以外的剩余资金，划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向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提出申请，将超额配售选择权专用账户上所有股票（如有）及增发的股票（如有）交付给同意延期交付股票的投资者。
第五章  法律责任与监管
第41条 投资者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国结算相关规定使用其证券账户。
投资者参与询价或申购，因使用多个证券账户申报同一只股票、以同一证券账户多次申报同一只股票，以及因申报量超过可申报额度，导致申报无效的，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相关后果。
第42条 证券公司违反本细则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代其进行报价或申购的，由证券公司承担相关责任。
第43条 结算参与人应当对其申报的投资者无效申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结算参与人未及时申报、错报、漏报等未按要求申报无效申购信息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该结算参与人承担。
第44条 投资者申购资金不足额的，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因申购资金不足导致申购无效的，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无效申购信息的次日起六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使用其名下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参与股票公开发行网上申购。确认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适用本细则第八条的规定。
北交所根据结算参与人申报的投资者无效申购信息，形成不得参与股票公开发行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名单，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信息披露平台公告。
第45条 参与登记结算业务的投资者、结算参与人等主体违反本细则的，中国结算视情节轻重可采取相应的自律管理措施，并按照相关规定记入诚信档案。
第46条 证券公司、投资者违反本细则的，北交所视情节轻重对其采取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47条 北交所决定临时停市的，可以暂停提供股票公开发行相关服务，或者推迟询价或申购日期。
除北交所认定的特殊情况外，北交所暂停提供相关服务前交易系统已经接受的申报或者其他数据自动失效。北交所决定恢复股票公开发行的，重新确定X日或T日。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技术故障等情况导致或者可能导致股票发行全部或者部分不能正常进行的，北交所可以视情况调整股票发行安排，中国结算相应调整清算交收安排。因上述情况及北交所和中国结算采取相应措施造成损失的，北交所和中国结算不承担责任。
第48条 股票暂停、暂缓、中止发行上市或发行失败涉及退还投资者申购资金、注销认购股份的，北交所和中国结算根据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委托协助办理相应业务。
第49条 除另有说明外，本细则所称“日”是指北交所交易日。
第50条 本细则由北交所和中国结算负责解释。
第51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14 -

- 15 -

